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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财务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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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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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1、 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基本职能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州、市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2） 负责住房保障工作，拟订全市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规划并组织实施。

（3） 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程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

（4） 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市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

（5） 承担组织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业规划编制的责任。负责瑞丽市行政区范围内城乡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工作。指导城乡建设及城镇、村庄规划建设的具体专业测绘工作。

（6） 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7） 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

（8） 负责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

（9） 负责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路灯、城市燃气和户外广告设施的行业管理，承担安全监督管理责任。

（10） 负责市政、环卫、路灯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改造，指导全市地下管线的综合协调工作。

（11） 承担监督管理城镇供水、排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城镇污水处理工作的职责。

（12）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018年主要工作

（一）加强城乡规划编制和提升规划管理硬件设施建设。

（二）强化目标责任，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三）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四）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管。

（五）加强优化行业管理。建筑市场方面。
（六）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城市能力水平。

（七）加强城市环境卫生、城市绿化、亮化管理。

（八）大力实施 “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

（九）加快推进资产融资，盘活政府资产。

（十）加快推进四项重点工作。

（十一）加快推进人防工作。

（十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树立为民服务新形象。

（十三）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行政能力。

（十四）加强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十五）加强廉政，弘扬行政正气。

（十六）加强综治维稳工作。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如下：

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以及省、市、县委和县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突出民生重点，体现预算公共性、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强化部门综合预算管理，逐步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

基本原则：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制度，按照收支平衡原则，从严控制各项支出，即体现实际需要，又考虑财力可能，按照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根据工作目标，确保重点支出需要，安排预算。

编制方法：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强化政府性资金管理，统筹安排各项财力；严格控制行政成本，优化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办大事，保证政策落实和重点支出的需要；规范项目支出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精细化水平；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坚实保障。

总体思路：依据财政局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坚持厉行节约，从严从紧编制预算，严格控制一般性消耗性支出，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坚持科学管理，强化预算执行管理，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结合我局实际，做好部门预算改革。按照机构编制内实有人数据实编制人员和公用支出预算，并结合我局工作特点，编制业务经费支出预算，上报审批。

三、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纳入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2个，分别是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2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120人，其中：行政编制40人，事业编制80人。在职实有17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175人，非财政供养0人。离退休人员6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63人。车辆编制12辆，实有车辆12辆。

四、2018年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2018年财务总收入4895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8368.25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5262.9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25327.57万元。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3631.23万元，其中，本年收入8025.6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5605.6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6318.63万元（本级财力6249.13万元，专项收入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3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39.5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170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五、2018年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4895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141.31万元，占总支出的6.42％，项目支出45817.49万元，占总支出的93.58％。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103款支出495.87万元，主要反映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20199款支出449.82万元，主要反映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306款支出38.18万元，主要反映国防动员支出、20805款支出252.62万元，主要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公用经费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1201款支出2092.54万元，主要反映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21202款支出30万元，主要反映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21203款支出28151.03万元，主要反映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205款支出3505.2万元，主要反映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21208款支出5245.78万元，主要反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1213款支出2273.84万元，主要反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1401款支出1105.63万元，主要反映公路水路运输支出、21406款支出80.13万元，主要反映车辆购置税支出、20605款支出100万元，主要反映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22101款支出4253.15万元，主要反映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2102款住房改革支出143.44万元，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支出、 22999款支出46.5万元，主要反映其他支出、211（类）03（款）支出295.07万元，主要反映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处理工程款、211（类）11（款）支出400万元，主要反映垃圾处理填埋场工程款及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处理工程款。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用于保障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141.31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63.75％；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15.4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0.09%;资本性支出占基本支出的20.67%。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8年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用于保障局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45817.49万元。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省级规划示范村寨建设、城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二期、瑞丽市第二水厂、瑞丽市第二污水处理厂、畹町污水处理厂、弄岛水厂、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建设、垃圾处理厂建设等项目支出。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1、基本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与上年对比，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增加690.49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

1、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增加及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本年列入单位预算支出。

2、我局2016年5月起实施环卫、绿化购买服务，用于购买服务承包方委托业务费支出，所以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

3、我局退休人员工资转入社保发放，所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减少。

2、项目支出预算变动的主要原因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与上年对比增加34188.4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1、 国家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棚户区改造的投入和我市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 提升城市及农村人居环境综对城区河道一期二期进行综合治理。

3、 新增了弄岛水厂、畹町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等建设项目。
  (四)本级财力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按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2120101款支出1505.06万元；2080505款支出198.91万元；2120501款支出3377.45万元；2120399款支出480万元；2129999款支出118.8万元；2210201款支出114.67万元。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按功能科目分组，主要用于：2080502款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08万元、2080505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47.06万元、2120101款行政运行支出272.98万元、2120501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104.36万元、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28.77万元。

（五）本级财力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按经济科目分组其中：基本支出1888.14万元（301工资福利支出1655.38万元，302商品和服务支出230.24万元，30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52万元）；项目支出3976.25万元（302商品和服务支出3377.45万元，307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118.8万元，310资本性支出480万元）。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经济科目分组主要用于301工资福利支出329.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9.82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302商品和服务支出123.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3.6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3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36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310资本性支出0.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3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6、 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8年用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57.73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903.68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增加；由于工作任务增加，人防办、人居办、农村危房改造、棚户区改造工作经费支出增加。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属于事业单位，无行政机关运行经费，只有事业运行经费152.02万元，与上年事业运行经费55.32万元增加96.7，原因是增加了环卫、绿化购买服务中委托业务费。

七、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通过2018年预算安排7571.39万元和上年结余40213.71万元，在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下，我局在2018年加强城乡规划编制和提升规划管理硬件设施建设；强化目标责任，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管；加强优化行业管理；加强城市环境卫生、城市绿化、亮化管理；大力实施 “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加快推进四项重点工作；加快推进人防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树立为民服务新形象；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行政能力；加强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廉政建设，弘扬行政正气；加强综治维稳工作。使瑞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更上一层楼。

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包含事业单位基本运转支出和项目设施建设支出，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努力做好城市环境卫生监督、考核、管理工作及按要求完成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各项环卫工作的管理及考核制度保障社会城市环境卫生文明、舒使指数达90%。通过采取相应的环卫指标根据城市公共卫生评价标准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作出评价。

（二）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一是加快推进北汽周边道路工程、北部新区基础设施、弄莫湖公园及周边5条道路、弄莫湖公园南片区道路、畹瑞大道、勐卯大道、龙林大道、景喊路、棒蚌温泉24米路、CG3号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建设百花巷、北汽配件厂周边基础设施、BC-1号路、东湖路等市政道路。二是加快推进瑞丽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一期）、瑞丽市规划展示中心、城市停车场等工程建设。三是加快推进瑞丽市“五网”建设，加大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建设、运行管理力度，督促瑞丽市供排水公司做好污水处理及污染物削减申报工作，确保认真完成省、州下发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重点推进瑞丽市第二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瑞丽市第一水厂备用水源管网建设工程（帕色水库引水），第二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畹町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姐告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瑞丽市城镇雨污分流改造管网工程、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工程等建设。四是加快瑞丽市城区河道综合治理（一期）、（一期）建设，有效解决城市内涝问题。五是加快推进瑞丽市路灯建设节能改造提升工程，加强城市路灯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六是加快推进瑞丽市城市绿化景观及提升工程，加强城市绿化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七是按照瑞丽市城乡人居环境提升5年行动，加快“断头路、肠梗阻”道路、“一水两污”建设，重点推进瑞丽市城乡垃圾收转运系统建设，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八是积极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城市绿地、道路、水系等对两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削减城市负荷，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九是积极开展“城市双修”建设，根据瑞丽实际选择片区作为省级试点。

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2018年部门项目建设支出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设施项目的建设、垃圾中转站及公厕项目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为按时、按质、按量建设好环卫基础设施并高效利用环卫基础设施保障社会城市清洁文明指数达到90%。根据项目绩效目标，我站预计采取相应的项目绩效指标：一级指标：效果指标，二级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三级指标：城市卫生整洁度，预设指标值为良，指标值依据来源于城市公共卫生评价标准。

八、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2个，采购预算资金3377.83万元。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涉及采购项目1个，预算资金3377.45万元。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涉及采购项目1个，采购资金0.38万元。

九、“三公”经费预算算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总额58.2万元，其中：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三公”经费预算总额5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5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9万元；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三公”经费预算总额4.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2万元。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6.9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减少。严格按照“三公”经费支出的文件要求及制度规范执行，节俭开支，合理的使用经费。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8年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和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因公出国（境）费预算0万元，比2017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无出国开支及计划开展工作情况。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8年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计划购置公务用车0辆，购置后公务用车保有量9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5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比2017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具体购置车辆原因、情况无；运行维护费45万元，比2017年预算减少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城市建设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2018年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计划购置公务用车0辆，购置后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比2017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具体购置车辆原因、情况无；运行维护费4万元，比2017年预算减少0.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站开展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保持市容市貌整洁，监督、检查、管理城市垃圾处理等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2018年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接待费开支预算9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7年预算减少1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实施工作协作部门产生的费用；2018年瑞丽市环境卫生管理站接待费开支预算0.2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7年预算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用于接待相关部门对环卫工作的考察、业务的指导及协调工作。
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1） 列入省对下专项支付项目清单项目情况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列入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单项目为：瑞丽市城市环卫、绿化服务项目采购，总金额3377.45万元（其中省对下转移支付金额2147万元），主要用于完成环卫清扫保洁总面积4073062.4平方米，姐告、畹町、建成区绿地总面积566211.86平方米管理维护。环卫站无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或事项。

（2） 与上级配套事项

无与上级配套事项。

（3） 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十一、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

2、项目支出：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其特定或专项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

3、保障性安居工程：指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为存款利息收入48.97万元，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80.74万元，共计129.71万元，已全额上缴瑞丽市财政局国库。2017年环卫站国有资产占用收入2.17万元：其中银行存款利息收入2.17万元，已全额上缴瑞丽市财政局国库。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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